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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自然资源系统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省委“一改两为”工作部署，把市场主体需求

作为第一信号，在认真办理企业诉求基础上，以点带面系统化解“一类问题”，为企服务更加高

效，营商环境持续提升。现梳理形成部分典型案例，供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学习参考。新的一年，

希望自然资源系统干部职工真抓真落实，“一以贯之五做到，踔厉奋发五提升”，为谱写现代化

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贡献自然资源力量。

案例五：黄山市在全国率先实现不动产登记和网络执行查控双向信息共享

2022 年 11 月 28 日，黄山市上线运行不动产信息共享和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实现法院司

法裁判数据与不动产登记数据共享交换、双向调用，为提升不动产登记（司法判决不动产）便

利化和法院涉不动产案件执行效率、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再添一键直达“快车道”。

数据支撑“提质”。建立健全完整性、准确性无限接近 100%的全生命周期不动产登记数据

库，总数据量 863.1 万条。梳理形成数据需求清单 152 项，细化共享接口开发任务 11 个，以

不动产单元代码、裁判法律文书编号作为关联字段，实现司法裁判数据与不动产登记数据共享

交换。

全程网办“提效”。法院工作人员可线上实时查询被执行人不动产权利状况，并可线上发起

对被执行人在该市不动产的控制请求，实现不动产查询、查封、续封、解封等事项一体化、实

时化、智能化办理。资料手续齐备情况下，5 分钟之内即可完成一次查封、解封工作。

登记服务“提档”。创新不动产登记司法文书共享核验服务，市县（区）不动产登记机构工

作人员通过输入文书案号，在线查询相关司法信息，调用司法判决电子文书作为不动产登记依

据，便利企业群众办事，防范登记风险。

案例六：六安市推行不动产“带押过户”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022 年六安市不动产登记机构深入探索开展不动产“带押过户”，从 2021 年涉企不动产“带

押过户”业务开始，并逐步推广到个人间存量房转移登记业务。为顺利推广，扩大知晓度和受

惠面，2022 年 11 月 7 日，由六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办、市住房发展中心、皋翔公证处以

及多家银行、中介机构参与的存量房交易“带押过户”业务座谈会顺利召开。至 2023 年 1 月，

六安市已实现多宗“带押过户”实际案例，为全面推动《民法典》的实施，打造便民利企的优良

营商环境提供了保障，深受办事企业和群众的认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以前，抵押期间转让抵押物必须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后方

可办理产权交易。《民法典》实施后，抵押期间依法转让不动产，经抵押权人同意，由受让人、

抵押人（转让人）共同申请即可办理转移登记。在保障抵押权人权益的同时，减少了企业和群

众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降低了金融风险，满足了企业和群众在抵押状态下盘活不动产流动

性的需求。

过去，要求债务人或抵押人必须寻找过桥资金偿还债务，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负担和交易风

险。

如今，减少企业和群众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降低金融风险，满足抵押状态下盘活不动产

价值的流动性。进一步规范了存量房交易“带押过户”的操作流程、受理要件，以及具体风控措



施，进一步推动了“带押过户”健康发展，让抵押权不落空的前提下，实现不用偿还贷款就可办

理产权过户手续。

案例七：拓展“不动产抵押登记+金融服务”深度融合

芜湖市立足企业和群众关切，推行不动产在抵押状态下不需要提前还贷可以办理交易、并

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有效解决了二手房交易中卖方剩余房贷资金没有清偿、不能办理不动产

过户登记的问题。截至 2022 年底，芜湖市已办理“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611 起。

下一步，鼓励各地创新做法，并向全省逐步推广，进一步便民利企，提升不动产登记质效，

优化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抵押的房屋可以转让”。

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主动作为，积极会同市法院、税务、住建、数据资源管理、银

保监、公积金管理等单位，创新抵押登记新模式，联合印发做好“抵押不动产转让工作”有关规

定，深入对接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明确了在押的不动产买卖、无需先“还贷解押”再办理转移登

记，买卖双方与贷款金融机构签订协议后，可以共同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起登记申请，经不动

产登记机构审核通过后，办结不动产转移等相关登记事项。并将“带押过户”这项制度从起初的

个人住房向企业用房延伸。

推行不动产“带押过户”。一是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带押过户”有效化解了企业和个人以

往因需解押、借贷资金“过桥”的负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不动产交易市场注入了新的

活力。二是有效化解了交易风险。以最大程度保障双方利益，将企业和群众的交易风险降至最

低。传统模式下，为了配合买方贷款购房，需要先行办理房子转移过户登记，卖方承担买方贷

不成款、完不成交易的较大风险。三是减少了交易、登记整个“不动产登记一件事”办理时间。

解决了传统模式下整个过程涉及面广、手续复杂、耗时耗力，造成耗时长问题。四是激发不动

产交易市场活力，提升了二手房交易量。

案例八：加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措施，有力支撑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2022 年以来，淮河干流正阳关至峡山口段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工程、安庆产城融合 S465

罗湖大桥接线工程等 16 个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重大项目用地共 5.26 万亩用地获得审批，有力

支撑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

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规定，生态保护红线内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

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2022 年，《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

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要求加强有限人为活动管理，

但未明确建设用地审批流程，导致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用地审批

遇阻。

为解决此类问题，省自然资源厅出台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措施，明确了有限人为

活动认定办法，完善了国家重大项目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程序，规范用地预审、农用地

转用和征收、设施农业建设用地管理、建设规划许可、临时用地等建设用地审批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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